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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
	□ 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3米或者不足规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的。

□ 建在流砂、暗河、基岩埋深很浅等地段的项目，因地质条件不适于修建的。

□ 因建设地段房屋或者地下管道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

□ 所在地块被禁止、限制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

□ 建设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小于1000平方米（含）的。

□ 应建防空地下室合理划分防护单元后，剩余面积小于500平方米（含）的。
□ 所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地块内已建防空地下室达到国家或省人民防空规划控制要求的。

□ 按规定指标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只占地面建筑首层的局部，结构和基础处理困难，且经济很不合理的。

□ 其他原因：


阜阳市新建民用建筑同步修建(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申请表

新建民用建筑同步修建(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申请表填写说明
1.“项目名称”：由发改委及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确认的工程项目名称。

2.“建设单位”：立项批复相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的单位全称，须加盖单位公章。

3.“项目地址”：建设项目所在的详细地址（路与路交口+具体方向或门牌号）。

4.“所属区域”：工程所在的区或县的名称。

5.“联系人、联系电话”：建设单位办理手续的联系人及手机号码。

6.“发改委项目编码”：发改委立项中确定的项目编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上确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8.“总建筑面积”：经批准规划中确定的总建筑面积（含地面和地下面积）。

9.“地下建筑面积”：经批准规划中确定的地下总建筑面积。

10.“地上总建筑面积”：经批准规划中确定的地面以上总建筑面积（含不计容面积）。
11.“地面单体名称（楼号）”：经批准规划中确定的地面单体名称（楼号）。
12.“拟建设防空地下室情况”：

防空地下室应与报建的地面单体同步设计、同步修建、同步竣工验收，取得人防部门的“防空地下室建设意见书”和“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备案表”是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必要条件。
分期建设项目：地面单体或防空地下室分期建设的，按期填写建设时序安排，每期地面建筑须同步完成本期防空地下室建设面积。
不分期建设项目（地面建筑一次性办理竣工验收）：按一期项目填写。
防空地下室位置按地面位置或单体名称表述。人员掩蔽工程应布置在人员居住、工作的适中位置、其服务半径不宜超过200m。

13.“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申请易地建设项目，建设单位须填写易地建设原因，并按规定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14.填报咨询电话，阜阳市人防政务服务窗口：0558-2198180
